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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国家能源集团
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洗选中心羊场湾洗煤厂

“1·8”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

2026 年 1 月 8 日 11 时 02 分许，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

限责任公司洗选中心羊场湾洗煤厂（以下简称“羊场湾洗煤厂”）

10千伏配电室内 51-9Ⅰ段 PT柜（以下简称“PT柜”）发生一起

一般物体打击事故，造成 1 人死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211.28

万元。

事故发生后，自治区党委常委、人民政府副主席陈春平同志

立即作出批示，要求“要深入查找原因，落实整改措施，并举一

反三，全面整改”。宁东基地党工委、管委会高度重视，依据有

关法律法规，成立了由自治区纪委监委派出宁东纪检监察工委、

宁东基地管委会应急管理局、宁夏能源化工冶金通信工会、宁东

公安分局、国网宁东供电公司及有关专家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对

该起事故进行调查。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

效”和“四不放过”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视频分析、资料调阅、

人员问询、专家论证等方式，查明了事故经过、发生原因、人员

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事故相关单位及

相关人员的责任，提出了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

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整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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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措施。

经调查认定，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洗选中心

羊场湾洗煤厂“1·8”一般物体打击事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违章

错误接线，引发电压互感器故障，加之处置人员违章操作，致使

手车室内部弧光短路产生冲击波，导致 PT 柜门崩出造成 1 人死

亡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1.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洗选中心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洗选中心（以下简称

“洗选中心”）成立于 2009年 3月 20日，事发时负责人为刘文

统，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000684211967W，注册地址为灵武市宁东镇中心区马跑泉

村。洗选中心下设生产洗煤厂 11座，主要从事国家能源集团宁

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各矿井煤炭洗选加工活动，其中宁东基地管

辖 6座，羊场湾洗煤厂为其中之一，主要承担羊场湾煤矿一分区

原煤的洗选加工，设计加工能力 1000万吨/年，现有员工 167人，

下设 10个班组，厂区共设 2座高压配电室、11座低压配电室。

2.中选智控（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中选智控（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选公司”）

曾用名平顶山中选自控系统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7月变更公司

名称），事发时法定代表人为殷红杰，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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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40070657214X1，注册地址为天津市红

桥区三条石街道大胡同 4号，注册资本 3050 万元，具有电子与

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和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贰

级资质。

（二）合同及安全管理协议签订情况

2025年 5月 20日，洗选中心与中选公司签订《宁夏煤业有

限责任公司洗选中心智能化建设项目（一标段）PC 承包合同》

（合同编号：洗选中心工程〔2025〕18号），工程主要内容为：

生产工艺系统智能化改造、生产辅助系统智能化改造、生产保障

系统智能化改造、信息化基础设施和智能一体化管控平台建设

等。合同工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合同价格 3625.95 万元。

双方签订了安全管理协议。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6 年 1 月 8 日 9 时许，在没有办理作业票的情况下，羊

场湾洗煤厂电工班副班长吴某堂安排电工班维修电工带领中选

公司的作业人员进入事发高压配电室，开展智能化改造作业。

9 时 05 分许，中选公司现场负责人史某尚带领低压电工杜

某强、王某（设备厂家工作人员）等人先后进入高压配电室，开

展零序电流改造作业。

10 时 48 分许，杜某强在开展 5105 配电柜零序电流改造作

业过程中，发现接线处打火，随即叫王某前来查看。

10时 49分许，王某查看后发现 5105配电柜未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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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 51分许，杜某强恢复接线。

10时 52分许，PT柜冒烟。

10时 53分许，现场作业人员闻到焦糊气味。

10 时 54 分许，史某尚将 PT柜冒烟情况电话告知羊场湾洗

煤厂电气技术员马某飞。

10 时 56 分许，马某飞电话联系吴某堂到 10 千伏高压配电

室，随后马某飞、吴某堂先后到达高压配电室，对 PT柜开展检

查。

10时 57分许，吴某堂从高压配电室返回直流屏室穿戴绝缘

防护用具。

10时 58分许，吴某堂再次进入高压配电室，在设备未断电

的情况下处置故障 PT柜。期间，马某飞打开了配电室的门窗。

11时 02分许，PT柜门崩出，击中吴某堂致其倒地。

（四）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发生在羊场湾洗煤厂 10 千伏配电室内间的高压配电

室。该配电室位于羊场湾洗煤厂院内西侧办公楼一层，配电室外

间为直流屏室，内间为高压配电室，现场平面布置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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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0千伏配电室现场平面布置图

其中母联柜位号 500，1#进线柜位号 5101，Ⅰ段 PT 柜位号

51-9，变压器、配电室电源、输送机等 10 座二次回路配电柜位

号依次为 5102~5111。

事故电气柜位于高压配电室内东侧北起第 3 台电压互感器

柜，位号为 51-9Ⅰ段 PT柜，该柜分为上、中、下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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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发生后，上柜门向外开启且柜门的上合页外斜，导轨右

侧从柜体掉出；中柜门位于 PT柜西北侧地面约 1.41m，下柜门

斜靠在对面 5202 柜，柜门均可见锐利形变，下柜门拐角可见 1

处长约 20cm、宽约 23cm的血迹。柜顶部上方的水泥墙皮脱落。

PT柜附近可见 1只绝缘手套、1只绝缘靴、1支验电棒、1支手

车摇把、1顶红色安全帽，以 PT柜为中心向西北侧呈扇形分布。

PT柜面板附着烟尘，手车螺杆向外伸出 0.263m（如图 3），

螺母表面锐利并可见烟尘附着。柜内 C相下方的烧灼痕迹最重，

其次为 A相、B相，手车腔及下柜的后面板均向外凸出。一次侧

接线端的 3个触头前端处均可见金属熔痕（如图 4）。现场绝缘

工器具均在有效期内，配电室内设有的两处安全通道畅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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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一台布控球，北侧安全出口上方设有一台监控设备（网络掉

线）[1]。

图 3 手车螺杆向外伸出 0.263m

图 4 PT柜手车一次侧接线端的 3个触头前端处均可见金属熔痕

[1]该监控的《运行日志》（编号：2799352）显示 2026年 1月 5日 19 时 27分 54 秒离线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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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5配电柜电压互感器端子排下排左起第二个端子可见烧

蚀痕迹，编号为零序 2的零序电流接线环形端子可见烧蚀痕迹

（如图 6）。

图 5 5105配电柜电流、电压端子排

图 6 接入点端子、零序电流接线环形端子表面烧蚀痕迹

短

接片



10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 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211.28万元。

死者基本信息：吴某堂，45岁，男，羊场湾洗煤厂电工班副

班长。2005年 11月 1日参加工作，持有高压电工特种作业操作

证（发证机关：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有效期：2023年 8月 1

8日至 2026年 10月 15日）。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6 年 1 月 8 日 11 时 20 分许，宁东应急管理局接到宁东

医院汇报羊场湾洗煤厂 1人受伤。

11时 23分许，宁东应急管理局分派两组前往事故现场和宁

东医院了解情况。

11时 40分许，宁东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先后到达宁东医院

和羊场湾洗煤厂，了解伤者救治及事故现场情况。随后宁东应急

管理局电话向应急管理厅汇报。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11时 02分许，PT柜门崩出，击中吴某堂致其倒地。随后维

修电工吴某华、侯某、王某庆等 3人用担架将吴某堂从配电室北

侧安全出口抬出放在空地上。

11时 03分许，马某飞拨打 120急救电话。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11时 07分许，马某飞第二次拨打 120急救电话，确认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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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是否已经出发，期间吴某堂由羊场湾洗煤厂皮卡车送医，途中

转至救护车送往宁东医院。

11时 34分许，吴某堂被送达宁东医院救治。

12时 23分许，吴某堂被转往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救治。

13时 45分许，吴某堂经抢救无效死亡[2]。

事故发生后宁东管委会督促洗选中心做好死者善后处置工

作。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接到报告后，宁东管委会迅速组织应急、公安等部门开展现

场勘查和善后处置，未发生次生事故。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经调查认定，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洗选中心

羊场湾洗煤厂“1·8”一般物体打击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作业人员

违章错误接线，引发电压互感器故障，加之处置人员违章操作，

致使手车室内部弧光短路产生冲击波，导致 PT柜门崩出击中吴

某堂致其死亡。

（二）事故相关检测鉴定情况

经检测鉴定，5105 保护装置显示在 1 月 8 日 10 时 53 分报

低压减载动作信息，证实 5105配电柜零序电流改造作业影响了

I段 PT柜二次侧电压。经指证，作业人员在 5105配电柜作业时

[2]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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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将零序电流回路接线短接至电压互感器二次侧A630相邻并接

端子回路，违反了“电压互感器二次侧严禁短路”的规定[3]，该

短接行为会对 I段电压互感器一次侧造成故障影响，进而引发 5

1-9PT柜冒烟。

（三）间接原因分析

1.作业人员违章操作

一是中选公司作业人员在未办理作业票的情况下，带电开展

零序电流改造作业[4]，将零序电流回路错误接至电压互感器二次

侧端子回路。二是羊场湾洗煤厂现场处置人员在 PT柜冒烟且带

电的异常工况下违章摇出手车[5]。

2.作业现场管理混乱

中选公司作业人员对现场危险因素缺乏清晰认知，未能准确

辨识作业过程涉及的风险因素；现场负责人专业能力不足，在零

序电流回路接线过程中出现打火，产生异常电流后，未辨识出可

能导致的事故。羊场湾洗煤厂现场安全技术交底流于形式，未按

照要求选派监护人员[6]。

3.设备安全管理缺失

[3]《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发电厂和变电站电气部分》（GB 26860-2011）第 13.5 条“在带电的电磁式或电容式电压

互感器二次回路上工作时，应防止二次侧短路或接地。”

[4]《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发电厂和变电站电气部分》（GB 26860-2011）第 5.2.3 条“带电作业或与带电设备距离小

于表 1规定的安全距离但按带电作业方式开展的不停电工作，填用电气带电作业工作票。”

[5]《羊场湾洗煤厂高压配电室停送电安全技术操作规程》（2025 年修订）第 26 条“发生人身触电及设备故障时，

应立即断开有关设备的电源，但事后应立即向调度室、车间主管领导、机电动力科负责人汇报。”

[6]《羊场湾洗煤厂风险作业管理办法》第六条“现场管控责任划分（二）中风险作业必须由分管副厂长、主管技

术员、安监员进行现场盯控；特殊情况下，现场盯控人员可以在同一平面盯控 2个中风险作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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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选中心近三年未按规定对涉事 PT柜开展预防性维修保养

[7][8]。2025年电气春检、秋检均未涵盖 PT柜的相关检查内容。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吴某堂，男，群众，羊场湾洗煤厂电工副班长。在 PT柜发

生异常故障时，未充分辨识风险，违章处置异常工况[9]，对事故

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因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责任。

（二）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

杜某强，男，群众，洗选中心智能化改造项目低压电工，在

未办理作业票的情况下，在 10 千伏高压配电室带电开展零序电

流改造作业，在作业过程中错误接线，导致电压互感器发生故障。

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隐瞒在 5105配电柜错误接线的关键

事实，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涉嫌犯罪，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

1.刘某统，男，中共党员，洗选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对

洗选中心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作为洗选中心安全生产第一责

任人，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

到位，未有效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对事故发生负

有重要领导责任。为逃避事故责任，在事故调查中指使他人作伪

[7]《洗选中心设备检修管理办法（试行）》（2019 年）第三条“（二）各洗煤厂职责 1.负责本单位日常停机的机

电设备检修工作。2.负责年、月度机电设备大中修计划的上报，并按照中心下发的月度检修计划进行检修。”

[8]《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DL/T 596-2021）第 8.2.3条“表 18 要求电磁式电压互感器(固态绝缘)试验项目

绝缘电阻的试验周期不超过 3年。”

[9]《洗选中心生产异常处置管理办法》（XXZX Z -2- 056）第四条“（四）管控措施 1.严格执行停送电管理。

必须严格落实停电、验电、挂牌上锁、机械闭锁等安全措施，严禁带电作业，关键设备停送电操作需双人复核确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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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

项[10]之规定，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

六条第（五）项[11]之规定，建议由宁东基地管委会应急管理局进

行行政处罚。

2.连某强，男，中共党员，洗选中心副主任、安全总监，负

责洗选中心安全环保、培训等工作，羊场湾洗煤厂包保责任人。

未能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承包商入场安全教育培训工

作管理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为逃避事故责任，

在事故调查中指使他人作伪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五）项[12]之规定，依据《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之规定，

建议由宁东基地管委会应急管理局进行行政处罚。

3.谢某林，男，中共党员，洗选中心安健环保监察科科长。

负责洗选中心安全、环保管理等工作。洗选中心安全监督管理不

到位，对事故发生负安全监督管理责任。为逃避事故责任，在事

故调查中指使他人作伪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13]之规定，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

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

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11]《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事故

发生单位处 10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

年年收入 60%至 100%的罚款；（五）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履行下列职责：（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五）

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人员履

行下列职责：（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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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之规定，建议由宁东

基地管委会应急管理局进行行政处罚。

4.乌某立，男，中共党员，羊场湾洗煤厂厂长。对羊场湾洗

煤厂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作为羊场湾洗煤厂安全生产第一责

任人履职不到位，未能有效落实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

预防机制，安全教育培训流于形式，对承包商作业失管失控，对

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为逃避事故责任，在事故调查中指

使他人作伪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14]

之规定，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

第（五）项之规定，建议由宁东基地管委会应急管理局进行行政

处罚。

5.刘某涛，男，中共党员，洗选中心羊场湾洗煤厂机电副厂长。

负责羊场湾洗煤厂电气设备管理等工作。对洗煤厂智能化建设项目

安全管理不到位，对电气设备的检修及规程执行管理不到位，对电

气作业安全风险评估及管控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

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之规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15]之规定，建议由宁

东基地管委会应急管理局进行行政处罚。

6.马某飞，男，中共党员，羊场湾洗煤厂电气技术员。负责

羊场湾洗煤厂电气设备技术管理工作，未对 10千伏配电室进行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

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

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

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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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辨识，未能有效辨识异常工况存在的事故隐患，未及时制止

处置人员违章操作，对 10千伏配电室智能化改造作业失察失管，

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在事故调查期间未如实供述事故发生

经过，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五条之规定，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第三十六条第（五）项之规定，建议由宁东基地管委会应急管理

局进行行政处罚。

7.史某尚，男，群众。平顶山中选自控智能化建设项目现场

执行经理。未严格落实承包商安全管理制度，未有效落实作业监

护职责，作业前未开展风险辨识，在未办理作业票的情况下组织

他人违章作业。隐瞒在 5105配电柜错误接线的关键事实，在事

故调查中作伪证。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之规定，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之规定，建议由宁东

基地管委会应急管理局进行行政处罚。

建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中煤科工集团北

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对事故中的其他相关责任人员依据内部规

章制度进行处理。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洗选中心未能有效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风险辨识未能

全面覆盖，隐患排查与整改工作浮于表面，安全生产教育及培训

工作落实不到位，当班电工在 PT柜出现异常工况时处置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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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演练的执行与实效不满足要求，对承包商的安全管理不到

位，对中选公司危险作业失管失控。相关人员在事故调查中指使

他人作伪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16]

之规定，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

第（五）项之规定，建议由宁东管委会应急管理局对该公司进行

行政处罚。

2.中选公司未能有效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按规定组织

人员开展入厂安全教育培训，未对作业人员开展针对性的岗位风

险告知和应急处置培训，在开展 10千伏高压配电室零序电流改

造作业时未办理作业票。相关人员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四十九条第二款[17]

之规定，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

第（五）项之规定，建议由宁东管委会应急管理局对该公司进行

行政处罚。

五、事故主要教训

本次事故暴露出洗选中心与中选公司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方面存在的严重短板，教训极为深刻。一是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

有效落实，安全红线意识淡薄，责任压力传导层层递减，安全管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

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

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

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

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商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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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责任层层失守，制度执行不严格，工作落实不到位，在事故调

查中相关人员作伪证；二是设备管理与操作规程执行不严，设备

全生命周期管理存在盲区，关键设备与重点部位管控不到位，日

常维护保养工作流于形式，设备设施潜在风险辨识不全，员工异

常工况处置能力欠缺，10 千伏配电室智能化改造缺乏系统性风

险评估与技术交底；三是风险辨识流于表面，隐患排查“走过场”，

对 10 千伏配电室长期存在的设备老化、智能化改造作业等关键

风险辨识缺失；四是承包商管理制度形同虚设，承包商资质审查、

作业审批、现场监护全链条失守，未对承包商作业人员开展针对

性安全培训。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企业必须严格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职责，健全覆盖全员、全过

程、全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明确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

职能部门及一线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职责，确保安全责任、管理、

投入、培训、应急救援“五到位”同步落地。深入推进标准化建

设、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三位一体”协同运行，完善

突发事件信息报送机制。强化从业人员安全素质建设，实施全员

安全培训工程，严格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

“三项岗位人员”考核管理，着力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法治

观念、操作技能及反“三违”的自觉性。

（二）强化设备设施与操作规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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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完善操作规程管理体系，定期修订岗位操作规程，持续

提升员工操作技能，全面辨识、分析与评价设备设施潜在风险，

强化异常工况的原因分析与应急处置，加强全过程风险管控。二

是严格生产安全过程管理，落实巡检管理、交接班等制度，强化

关键设备与重点部位的信息化、智能化管控，保障生产装置安全

平稳运行。三是加强设备设施全生命周期管理，充分发挥设备管

理职能部门的作用，系统梳理并修订完善企业设备管理制度，严

格执行设备检修规程，规范日常维护保养、计划检修及更新改造

工作。

（三）深化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

持续健全双重预防机制，推动全员参与、全过程控制、全方

位覆盖，实现动态改进与效能提升。定期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对

生产流程、设备设施、作业环境、人员行为、管理制度等方面开

展系统、全面的风险辨识，确保无盲区、无死角。针对辨识出的

风险，科学制定并落实管控措施，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做到全覆

盖、无遗漏。以系统化、标准化、信息化、智能化为引领，推动

风险防范关口前移，切实将风险化解在隐患形成之前，将隐患消

除在事故发生之前，筑牢安全生产基础防线。

（四）严格承包商安全管理

严把承包商准入关，强化资质审查、业绩评估及安全能力考

核，在签订合同时明确双方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实施全过程动态

监管与绩效评价。对承包商作业人员开展针对性安全培训与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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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底，严格落实高风险作业审批制度。定期组织联合应急演练，

提升协同应急处置能力。坚决杜绝以包代管、违法分包、非法挂

靠等行为，确保外包作业始终处于有效管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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